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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1_B1_E5_B7_9E_E4_c80_304447.htm 凉山州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凉山州重大行政审批项目全程代办暂行办法》

的通知凉府办发〔2007〕71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各部门

： 《凉山州重大行政审批项目全程代办暂行办法》已经州政

府常务会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七年九

月六日 凉山州重大行政审批项目全程代办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审批方式，更好的为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服务，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四川省政务服务监

督治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

法所称重大行政审批项目是指对我州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

响，在审批过程中需两个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的项目，具体包

括： （一）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发展区项目； （二）州政府

确定的重点项目； （三）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基本

建设项目、工业项目和农业产业化项目； （四）注册资

金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登记项目； （五）各县市确立的重点

工程项目； （六）州政府确定的其它需要全程代办的项目。 

第三条 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为重大行政审批项目全程代办责

任单位，负责全程代办的具体工作。相关单位按行政审批职

能配合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做好全程代办工作。 第四条 全程

代办实行“三非凡”原则。非凡通道由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重大项目审批专柜直接受理；非凡程序按联合审批程序进行

；非凡服务由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确定专人负责全程代办相



关审批手续。 第五条 全程代办的程序 （一）项目申请。 州

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督察督办科具体负责重大行政审批项目全

程代办工作。服务对象向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重大项目审批

专柜提出申请，属于全程代办的重大行政审批项目，政务服

务中心专柜应即时填写《重大行政审批项目全程代办通知单

》。 （二）项目受理。 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督察督办科在收

到服务专柜填报的《重大行政审批项目全程代办通知单》后1

个工作日内，报请中心领导召集相关单位窗口负责人，审查

项目申报资料，凡申报资料齐全的，即予受理，并通知相关

单位和相对人13个工作日内召开联合审批会议或组织联合现

场踏勘。 对申报条件和申报资料基本具备，但辅件不全，属

于州级审批权限内的项目，可采取先提交必备资料后补交关

联资料的方式予以受理。但申请人必须在承诺时限内补交资

料，并达到规定要求。 （三）专人代办。 从项目正式受理开

始，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确定专人负责全程代办相关审批手

续，各相关部门也要落实专人负责办理涉及本部门的审批手

续。相对人只需按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告知领取相关审批

手续。 （四）联合审批。 州政务服务中心按照《重大行政审

批项目联合审批暂行办法》，对申报条件和申报资料基本具

备的项目，根据需要组织联合现场踏勘，实施联合审批。各

相关单位按《联合审批会议纪要》的要求，在限定时限内办

结相关审批手续。对需上报审批的项目，属省级部门审批的

，各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向上级沟通协调；属省政府审批的

，州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落实专人负责与省政府沟通，力争

尽快办结有关审批手续。 （五）跟踪督办。 州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州监察局负责跟踪督办《联合审批会议纪要》的落实



情况。未在规定时限办理相关手续且未事先告知原因的，由

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给相关单位发出督办通知，责成限时办

结；对不执行督办通知的，由州监察局按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 第六条 全程代办中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州监察局调

查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属于全程代办的重

大行政审批项目，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不予受理的； （二）

有关人员借代办或审批，谋取不正当利益，搞不正之风的； 

（三）全程代办中出现其他过错行为的； （四）不遵守本办

法规定，给服务对象造成重大损失或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七条 全程代办的工作情况作为州政府对州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和窗口单位年度目标考核和效能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

八条 本办法由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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